
附件 1、报名人同类项目的业绩介绍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签订

时间
业主联系人及电话

1

2

3

…

附件 2、拟任执行管理及技术人员情况

职责分工 姓名 现职务

曾主持/

参与的同

类项目经

历

职称 专业工龄
联系电话

/手机

项目负责人

其他主要技

术人员

…

注：必须提供上述人员在响应单位购买社保或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附件 3：

报名文件包装封面参考

报 名 文 件

口 报价信封

口 正本

口 副本

项目名称：2026 年度完工补充耕地项目工程复核服务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地址：



附件 4：

供应商响应资格声明函

致：茂名市自然资源局：

本单位对 2026 年度完工补充耕地项目工程复核服务报名，响应报名要求，并

声明如下：

一、 本公司（企业）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本公司（企业）

如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

务的供应商，不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否则，由此所造成

的损失、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一律由我公司（企业）承担。

三、 我方承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

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报名。

以上内容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可将我方做无效投标处理，我方愿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备注：1.本声明函必须提供且内容不得擅自删改，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单位名称（盖章）：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5：
2026 年度完工补充耕地项目工程复核服务机构遴选评分表

序号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1 服务方案 15

1.完整性:完全响应服务要求，且对每一项工作开

展情况（内业复核、现场复核、报告编制）进行详

细描述，对关键点提出清晰、可行的复核方法，得

9分，完全响应服务要求，但描述简单、关键点方

法不清晰，得 4-6 分；缺项漏项或描述不完整的，

得 0-3 分，满分 9分。

3.可行性:工作流程合理，人员、设备、时间节点

安排具体，能有效保障任务完成。流程科学、资源

配置合理得 6分，流程较合理、资源配置基本满足

要求得 3-4 分，流程不合理、资源安排欠缺得 0-2

分，满分 6分。

2
项目后期

服务
20

1.时效性(5分):明确具体响应时间(如:xx小时内

响应，xx 小时内到场)。响应时间≤4小时得 2分，

＞4小时得 1分，到场时间≤12 小时得 3分，＞

12 小时得 1分，未承诺具体时间得 0分。

2.服务全面性(9 分):明确包含报告答疑、配合验

收、问题跟踪复核等核心服务。每一项描述具体、

操作可行得 3分，每一项描述简单空泛得 1分，

满分 9分。

3.可靠性(6 分):有指定后期服务团队/负责人及

联系方式得 4分;有满意度跟踪机制得 2分。否则

不得分。

3 综合实力 14

1.获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荣

誉和信誉，每个得 1分，最高 4分。

2.具备无人飞行测量采集设备（含数据处理软件

系统），得 10 分。

注：提供相关证书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且

证书需要在有效期内，没有提供有效证明或不在

有效期内的不得分。

4 业绩情况 25

投标人承接过垦造水田、补充耕地工程复核等相

关业务的，每个得 5分，本项满分 25 分。

注：日期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须提供以上业务

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加盖公章作为证明材料，否则

不得分。



5
投入人员

情况
16

1.项目负责人（1 人）：

高级（含）以上工程师证书（测绘专业或土

地整治类）的得 5分；中级得 3分，其他不得分。

2.其他技术人员：

拟派的作业人员中具测绘类或土地整治类

中级或以上工程师，每提供一人得 1分，本项最

高得 8分。

拟派的作业人员中具有涉密成果管理培训

合格人员，每人得 1分， 满分 3分，不提供证

书不得分。本项最高得 3分。

6 价格部分 10
对比各家报价，价格最低的得 10 分，第二低的得

8分，以此类推，最低分为 2分。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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